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淮田市监处罚〔2025〕132号


当事人：田家庵区乡姑预包装食品销售网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0403MA2WL8H47U；

类型：个体工商户；

住址：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滨街道米厂院内二楼；

经营者：郑*；

经营者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2024年12月2日，本局自全国12315平台收到关于当事人的举报单，举报人反映当事人在拼多多平台开设的网店“淮南徽厨皖灶”销售一款醋，该款商品在网页宣传中使用了“八年精酿老陈醋纯粮食酿造特级食用醋健康传统食堂醋食用特惠醋”宣传用语。2024年12月3日，本局自全国12315平台收到关于当事人的举报单，举报人称其2024年11月28号通过当事人在拼多多平台开设的网店“镇淮食品经营店”购买了一款醋包，价格29.7元，订单号241128-415550686870745订单号241128-415550686870745，收到货后发现该款醋包未醒目标出“食醋”或“甜醋”字样。2024年12月28日，本局自全国12315平台收到关于当事人的举报单，举报人称当事人在拼多多平台开设的网店“淮南徽厨皖灶”销售一款五香酱卤肉，该款商品在网页宣传中使用了“正宗五香酱牛肉牛腱真空袋装卤味低脂减脂零食开袋即食熟食半斤”宣传用语。本局依法对当事人涉嫌发布虚假广告及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的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明，拼多多平台网店“淮南徽厨皖灶”“镇淮食品经营店”系当事人在拼多多平台开设的网店。

淮南徽厨皖灶网店在“八年精酿老陈醋纯粮食酿造特级食用醋健康传统食堂醋食用特惠醋”链接中宣传该款醋是“特级”，在“正宗五香酱牛肉牛腱真空袋装卤味低脂减脂零食开袋即食熟食半斤”链接中宣传该五香酱牛肉“减脂”。当事人上述宣传均无宣传依据，广告宣传费用100元。

镇淮食品经营店在“外卖小醋包厂家直销商家批发陈醋饺子醋凉拌醋方便10g”链接中销售的醋包，执行标准为GB2719，标签中未按照GB2719第4.1条“4.1 预包装食醋的标签应标示总酸含量,产品的包装标识上应醒目标出‘食醋’或‘甜醋’字样”的规定，标示“食醋”或“甜醋”。当事人该款醋包是从厂家淮南镇淮酱醋厂购进的，可以提供厂家《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购进票据、《检验报告》等材料，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及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的事实；

证据二、《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及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事实；

证据三、现场检查照片八张、投诉举报材料三份、醋包标签样品一份，证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及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事实；

证据四、当事人的《营业执照》《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复印件、经营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者身份；

证据五、当事人提供的涉案醋包的厂家《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购进票据、《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

以上证据经过了出证人的确认。

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2025年4月11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淮市监田罚告〔2025〕977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

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之规定。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在获知违法行为后，立即修改网店网页，删除虚假广告，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一）项“（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参照《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4年本)》第【307】条第（一）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处广告费用三倍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的罚款：”第1目“1.广告费用五万元以下的；”之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处以广告费用三倍的罚款。

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之规定。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处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参照《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4年本)》第【307】条第（一）项第1目之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处以广告费用三倍的罚款，罚款人民币300元。

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行（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龙湖路与朝阳路交叉口；收款单位：淮南市田家庵区财政局；帐号：12609001040020813），或者通过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缴纳方式：请访问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统一公共支付平台：http://pay.ahzwfw.gov.cn/）。到期不缴纳罚款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4月2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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